【附表九】
「青年就業旗艦計畫」
實體訓練訓練專班契約書

本契約書當事人:

培訓機構：○○○（全銜）（以下簡稱甲方）

受訓學員：○○○（以下簡稱乙方）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前開當事人基於確保訓練品質、訓練資源有效利用、保障受訓權益與維持訓練秩序等之需要，經乙方報名參加甲方開辦之青年就業旗艦計畫之實體專班訓練，甲、乙雙方同意在訓練期間約定如下：

第一條、甲方於訓練期間應對乙方學(術)科訓練課程辦理成績評量。

第二條、乙方於受訓期間，請假時數合計不得超過全期訓練時數十分之一。

乙方未依規定辦理請假時，均以曠課論，請假及缺（曠）課時數達全期訓練時數十分之一時，乙方願無異議同意甲方為退訓之處理。

第三條、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退訓

一、重大疾病、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傳染病或其他意外傷害，經公立醫療機構診斷證明，需長期治療者。

二、家庭發生不可抗力之災變等重大事故，而無法繼續受訓並提出相關事實證明者。

三、職類適性不合，影響訓練進度，經評量屬實者。

四、罹患精神疾病無法適應訓練環境，或對他人安全有危害之虞者。

五、經甲方評量可提前就業者。

第四條、乙方對於訓練相關設施，應盡善良使用及管理之義務，如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發生損害情事時，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五條、乙方經甲方依據本契約第一條評量其訓練課程成績合格時，應發給結訓證書。

第六條、以上契約條文經甲、乙雙方詳細閱讀後簽立，並各持正本1份，以資遵守。

甲方：
代表人：
地址：
乙方：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所在地：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十】

「青年就業旗艦計畫」

工作崗位訓練契約書
學員　  　（以下稱甲方），性別 　 民國　  年   月   日出生，參加「　　　   _」（以下稱乙方）承辦「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接軌型□扎根型□成長型）工作崗位訓練，為明確甲乙雙方權利義務關係，特訂定本契約，經雙方同意訂定條款如後：

第一條　乙方同意依照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訓練甲方，工作崗位訓練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甲方結訓為止，並於結訓時發給結訓證書。

第二條  乙方提供甲方工作崗位訓練地點於          施行；乙方基於工作崗位訓練需要，得經甲方同意後協調調動工作崗位訓練地點，並須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三條　乙方責任

1、 在本契約工作崗位訓練期間按月發給學員訓練津貼(每月新臺幣

             元整)，不足月者按日發給，每月三十日計算（最低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2、 乙方提供甲方每週正常工作崗位訓練時間為_______，若有延長工作崗位訓練時間需要，得於甲方同意後為之，並給予延長工作崗位訓練時間之津貼，並應符合勞動基準法之相關規定。

3、 甲方於工作崗位訓練期間之膳宿經費由(□甲方 / □乙方 )負擔；工作崗位訓練期間之交通費用由(□甲方 / □乙方 )負擔。

4、 乙方於工作崗位訓練期間應為甲方辦理依職業訓練機構受訓者身分加保勞工保險普通事故及職業災害保險。

5、 工作崗位訓練所需經費由乙方負擔，並安排專業師資帶領甲方實施工作崗位訓練。

6、 對甲方做督促及相關之考評(含學員工作崗位訓練月誌)紀錄。 

7、 安排技能訓練，以不使甲方擔任危險性工作為原則。

8、 若乙方違反本契約而致使甲方損害者，應賠償甲方之損失。

9、 本契約未規定事項，依「青年就業旗艦計畫」及其作業方式規定辦理。
第四條　甲方責任

一、應克盡善良職責，遵守乙方各項規章，忠勤服務，努力學習。

二、於本契約訓練期間應按規定填寫工作崗位訓練月誌。

三、接受工作崗位訓練時間，除遇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時外，不得低於已核定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所提之時數。

四、於本契約訓練期間如有不遵守乙方有關規章，乙方得辦理甲方退訓及終止契約。

第五條  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及其它福利條件，悉依乙方相關規定辦理，並應符合勞動基準法之規定。

第六條　訂約之一方有違背契約義務情事或產生履約爭議者，應依各該法津辦理。

第七條　本契約自甲、乙雙方簽署後溯自本契約執行期間之起始日生效。

第八條　本契約書正本一式三份，甲、乙雙方各執壹份，另送一份至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立契約書人：

	甲方
	：
	乙方
	：

	身分證字號
	：
	統一編號
	：

	戶籍地址
	：
	地址
	：

	電話
	：
	負責人
	：

	
	
	電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表十一】

就業追蹤同意書
 
                  參加行政院勞委員會職訓局（以下簡稱職訓局）青年就業旗艦計畫，同意於結訓後一年半內接受職訓局或其委託單位辦理之就業追蹤與調查，期間職訓局並得運用本人基本資料進行勞保勾稽與就業統計。
 

 

    此致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
 

                        

         姓名：(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附表十二】

結 訓 證 書

CERTIFICATE OF TRAINING

· ○○ 君，____年___月___日生，身分證字號________，自西元_____年

____月____日至西元_____年____月____日參加「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青年就業旗艦計畫」〔□實體專班訓練;□工作崗位訓練〕，

修畢全期____小時，成績合格特此證明。

In recognition of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____hours 
The Youth’s Employment Ultimate Plan of Bureau of the Employment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from 20__/___/___ to 20__/____/____.

   This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is awarded to___________(學員姓名)




○○字第 證字號   ○○○○○○○○號           西元○○年○○月○○日   

File No.       ○○○○○○○○                      20___/_____/_____

（本證書格式僅供參考）
計畫執行表單





（培訓單位用印及負責人章）





計畫執行表單





計畫執行表單





計畫執行表單











原訓練單位(大章)





訓練單位全名


英譯





負責人簽名章


英文簽名章








